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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 

1. 廠商依本契約提供機關服務時，得無償使用機關所有或機關於第三人契約項下所得授

權使用或第三人公開允許不特定人得使用之軟體。廠商未經機關書面同意前不得就該

等軟體進行改編或為其他足以侵害著作權之行為。本契約期滿或終止時，廠商即不得

繼續使用上述軟體。機關保證所提供廠商使用之軟體未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

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第三人對廠商提出智慧財產權侵權之賠償請求或訴訟時，

機關應即出面以自己之名義承受該請求與訴訟，並賠償廠商應此而致之損失。 

2. 廠商依本契約提供機關服務時，使用屬於其所有之軟體或其獲授權使用之軟體者，廠

商保證上述軟體未侵害機關或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第

三人對機關提出智慧財產權侵權之賠償請求或訴訟時，廠商應即出面以自己之名義承

受該請求與訴訟，並賠償機關因此而致之損失。 

3. 廠商依本契約約定向機關提出之各項建議書經機關核定後，其著作權屬機關所有。 

4. 廠商保證依本契約保證規定為機關開發或維護應用軟體時，係全部為自己所開發，絕

無抄襲任何第三人之著作物之情事。廠商並保證如使用第三人之軟體者，亦已獲得該

第三人之授權或第三人公開允許不特定人得使用。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第三

人對機關提出智慧財產權侵權之賠償請求或訴訟時，廠商應即出面以自己之名義承受

該請求或訴訟，並賠償機關因此而致之損失。 

5. 廠商依本契約提供機關服務時，所取得或持有機關之資料，包括文字、影像、圖形、聲

音，不論其儲存於印刷、磁性、光學或其他媒體上，皆屬於機關所有。除非為提供服務

所需，或經機關書面同意，不得複製、揭露或交付第三人。 

6. 廠商履約結果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

體電路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等）者：註：在流通利用方面，考量資訊軟體系統開發之

特性，如其內容包含機關與廠商雙方之創作智慧，且不涉及機關安全、專屬使用或其

他特殊目的之需要，機關得允許此軟體著作權於機關外流通利用，以增進社會利益。

機關亦宜考量避免因取得不必要之權利而增加採購成本。 

7. 訂約機關為政府機關者，以政府機關所屬公法人為權利義務主體。 

8. 廠商保證對於其受雇人或受聘人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第

12條規定，與其受雇人或受聘人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惟此一約定僅止於廠商與其受雇人或受聘人間。廠商與機關間之權利及責任，仍以本

契約為準。 

9. 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涉及著作權時，其

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其費用亦由廠商負擔。 

10. 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

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11. 機關對於廠商、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12. 廠商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機關對於廠商履約事項之審查、認可或核准行為



而減少或免除。 

13. 廠商履約有瑕疵時，應於接獲機關通知後自費予以修正或重做。但以該通知不逾履約

結果驗收後1年內者為限。其屬部分驗收者，亦同。 

14. 機關依廠商履約結果辦理採購，因廠商計算數量錯誤或項目漏列，致該採購結算增加

金額與減少金額絕對值合計，逾採購契約價金總額5%者，應就超過5%部分占該採購契

約價金總額之比率，乘以契約價金總額計算違約金。但本款累計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

額之10%為上限。 

15. 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廠商應保證得標廠商依契約履行義務，如有不能履約情事，即續

負履行義務，並就機關因此所生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16. 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代得標廠商履行義務者，有關廠商之一切權利，

包括尚待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一併移轉由該保證廠商概括承受，本契約並繼續有效。

得標廠商之保證金及已履約而尚未支付之契約價金，如無不支付或不發還之情形，得

依原契約規定支付或發還該得標廠商。 

17. 廠商與其連帶保證廠商如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應自行協調或循法律途徑解決。 

18. 機關不得要求廠商指派特定人員擔任派遣勞工，亦不得自行招募人員後，轉介廠商受

僱為派遣勞工。除契約約定廠商履約標的工作外，機關不得指派派遣勞工從事契約以

外之工作。 

19. 廠商如僱用機關原使用之派遣勞工，繼續於該機關提供勞務者，應併計該勞工前於該

機關服務之年資，計算特別休假日數，以保障其休假權益。 

20. 廠商不得派遣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派

遣勞工，且不得派遣機關各級單位主管及採購案件採購人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擔任各該單位之派遣勞工。如有違反上開迴避進用規定情事，機關應通知廠商

限期改正，並作為違約處罰之事由。 

21. 本契約如有廠商之軟體授權機關使用者，廠商或其委託專業之第三人得於使用地點驗

證機關使用軟體之情形，但不得涉及機關保密資料。廠商得以機關認可之適當方式，

驗證該軟體之安裝及使用，已適當遵守授權條件。本項於契約期間內有效。除有檢舉

事證外，每年至多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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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保密及安全要求 

(一)廠商承諾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本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知或持有一切機關未

標示得對外公開之公務秘密，以及機關依契約或法令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未標示得

對外公開之業務秘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為保管及確保其秘密性，並限於本

契約目的範圍內，於機關指定之處所內使用之。非經機關事前書面同意，廠商不得為

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複製、保有、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漏、告知、交付第三

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秘密，或對外發表或出版，亦不得攜至

機關或機關所指定處所以外之處所。 

(二)廠商知悉或取得機關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限於其執行本契約所必需且僅限於本契約

有效期間內。廠商同意本條所定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僅提供、告知有需要知悉該

秘密之廠商團隊成員，並應要求該等人員簽署與本條款內容相同之保密同意書。 

(三)廠商在下述情況下解除其依本條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1.廠商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由機關提供以前，已為廠商所合法持有或已知且無保密

必要者。 

2.廠商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依法令業已解密、依契約機關業已不負保密責任、或已

為公眾所週知之資訊。 

3.廠商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係廠商自第三人處得知或取得，該第三人就該等資訊並

無保密義務。 

(四)廠商保證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於機關工作期間以及本契約終止後，在未取

得機關之書面同意前，不得向任何人、單位或團體透露任何業務上需保密之文件及資

料。且廠商保證所派駐人員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時，應交還機關所屬財產，及在履約

期間所持有之需保密之文件及資料。 

(五)前款所稱保密之文件及資料，係指： 

1.機關在業務上認為不對外公開之一切文件及資料，包括與其業務或研究開發有關之

內容。 

2.與廠商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的工作有關，其成果尚不足以對外公布之資料、

訊息及文件。 

3.依法令須保密或受保護之文件及資料，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者。 

(六)廠商同意其人員、代理人或使用人如有違反本條或其自行簽署之保密同意書者，視同

廠商違反本條之保密義務。 

 


